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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一、对外投资概述 

2024 年 6 月 24 日，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十二届董事

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议案》，同意公司出资

人民币 2 亿元在武汉市设立全资子公司湖北碳索空间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碳

索空间”，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注册名为准），主要业务为甲烷等温室气体的监

测和排放治理等。 

本次对外投资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

管理层办理本次设立全资子公司所涉及的后续一切相关具体事宜。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湖北碳索空间科技有限公司（暂定名，最终以工商核准注册名为准）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 亿元 

出资方式、金额、比例：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出资人民币 2 亿元，占

标的公司注册资本的 100% 

经营范围：卫星通信、遥感技术、无人机技术、智能物联网技术、北斗卫星终

端的应用领域内的技术开发、网络技术的研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

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气体监测软件和硬件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大气质量检测传感

器研发、制造、销售；碳减排、碳转化、碳捕捉和碳封存技术研发；项目投资管理；

清洁能源产品、节能环保产品的开发、推广、销售及技术咨询；清洁能源及节能环

保工程总承包；热力生产及供应；电力供应：售电业务（需前置审批）；煤层气项

目投资、技术研发、技术咨询；利用瓦斯发电，煤层气产品开发、销售；煤矿瓦斯

治理工程设计、评价；环保设备、机电设备、普通机械设备、保温材料、化工产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不含危险品）、钢材、建材、塑料制品、金属材料（不含贵稀金属）、劳动防护用

品、安防产品的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以最终工商核准注册的

经营范围为准） 

三、本次对外投资涉及进入新的领域 

（一）基本情况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涉及主要业务、盈利模式及发展路径如下： 

1、主要业务 

（1）碳排放综合治理业务：主要对煤炭开采中的甲烷排放（抽排和废气排放）

进行综合利用，通过氧化热电联产和内燃机发电等方式发电发热，向煤炭矿区销售

电力和余热或将电力销售上网。 

（2）碳排放监测咨询综合服务：对碳排放企业开展排放治理综合咨询服务和

委托监测运营服务，对业主的生产流程涉及的碳排放情况进行调研，出具排放监测

及治理方案，并向业主方进行设备销售（如监测设备软件、内燃机、氧化设备等）；

向政府提供监测设备、软件以及实施方案，对所服务目标企业进行碳排放情况的监

控、管理等。 

（3）碳交易综合咨询服务：为碳排放企业提供碳指标申报所涉及的全流程服

务咨询（包括排放监测核定、指标申报、碳指标交易撮合等）；为碳交易参与各方

（排放方、指标需求方）提供交易咨询服务。 

2、盈利模式 

（1）碳排放治理发热、发电收入---矿井抽排瓦斯通过氧化热电联产和内燃机

发电等方式进行发热发电并回供矿井付费使用； 

（2）监测运营业务销售收入---开展监测和运营业务的代理运营管理产生的

收入； 

（3）为碳排放企业提供排放指标核定申报咨询、运营咨询等形成综合咨询服

务收入---为第三方（通常为具备碳排放权的业主）业主提供咨询服务、向监管机

构申报碳排放权指标并帮助其进行交易实现收益； 

（4）项目产生的碳排放交易指标交易收益（如有）---按照 CCER 规则进行碳

排放权的指标核定，并进入碳交易市场销售排放指标。 

3、发展路径 



碳索空间后续可通过投资并购、新建等方式快速进入碳排放治理运营领域，同

时开展碳排放监测服务业务，并逐步向产业链上游的监测设备和治理设备延伸，形

成集甲烷治理运营、监测和设备制造为一体的大型综合服务商。 

（二）碳索空间公司治理 

1、碳索空间不设董事会，设一名董事，董事为法定代表人，对股东负责，由

股东任命产生。董事任期 3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

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 

2、碳索空间设总经理 1名，由股东任命产生。 

3、碳索空间不设立监事会，只设监事 1 人，由股东任命产生。监事对股东负

责，监事任期每届 3 年，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 

（三）可行性分析及市场前景 

1、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1）低浓度瓦斯综合利用 

煤矿瓦斯（主要成分是甲烷）是一种洁净、优质的能源，也是主要的温室气体，

其温室效应约为二氧化碳的 20多倍，对生态环境破坏性极强。我国是全球第一大

煤炭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国家及地

方不断出台相关政策支持低浓度瓦斯综合利用行业的发展。 

（2）碳监测业务 

双碳背景下，碳监测核算提供数据依据，是企业、地方碳排放量测算的关键统

计因素。近年来，国家及地方不断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建立健全碳达峰、碳中和标

准计量体系，推动建立碳计量基标准、碳监测及效果评估机制，该等政策的出台，

将推动全国范围内碳监测试点工作的开展以及碳监测技术日益成熟。 

2、行业的发展趋势良好 

（1）低浓度瓦斯综合利用 

2020年我国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 56%以上，根据我国国情，在相当长的

时间内，煤炭仍将是我国能源安全的稳定器和压舱石。2021年 12月 8 日至 10日，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

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根据规划，“十四五”期间，我国

年度煤炭需求量在 40 亿吨左右，同时由于安全生产的需要，煤矿井下瓦斯抽采量

将保持增长。 



（2）碳监测业务 

碳达峰和碳中和背景下，政府和企业对碳核查、碳监测核算、碳认证、碳规划

等衍生业务需求提升。在多种碳服务中，碳监测核算提供数据依据，是企业、地方

碳排放量测算的关键统计因素。 

作为碳服务产业重要底层支柱，近年来多份文件提出需加快建设碳排放量监

测核算体系，并出台相关行业标准。随着全国范围内碳监测试点工作的开展以及碳

监测技术日益成熟，碳监测市场空间广阔，碳监测市场规模有望快速爬升。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对外投资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对外投资新设全资子公司碳索空间以“双碳”产业为主业，为公司探索新

的业务增长点，通过投资并购或新建等方式，扩大经营规模和盈利能力，进一步提

高公司资产质量，培育公司核心竞争力及推动公司可持续发展，对公司未来的持续

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和自筹资金，预计不会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2、对外投资存在的风险 

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的相关信息尚需工商管理部门的核准登记，能

否通过相关核准以及最终通过核准的时间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风险。本次对外投

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在实际经营过程中可能面临运营管理、内部控制和行业政策等

方面的风险因素，未来经营状况和收益存在不确定性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碳索

空间运营管理情况，加强内部风险管控，建立和完善业务运营管理、财务管理、安

全生产管理等体系，以防范和化解应对各种风险，促进其健康发展。 

六、备查文件 

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华塑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 


